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征集黑龙江省
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入驻供应商的通知

为解决货物采购程序繁琐、时间长、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根据财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建立统一的政府采购平台”的要求，我厅加快“互联网+政府采购”建设，于2021年上线了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以下简称电子卖场），目前已推广到全省各市（地）、县、区使用。根据广大市县财政部门意见，为解决市县本地电商不足问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经研究，决定自9月15日8：00时至9月19日17：00时开展一次供应商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供应商入驻条件
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划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实施能力的供应商，符合、承认并承诺履行以下各项要求，谢绝联合体参与。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所有制形式不限。
（二）已在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s://hljcg.hlj.gov.cn/）供应商库注册登记。
（三）无行贿犯罪记录、未被司法机关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提供对应网站查询记录截图。对应网站：
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
2.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3.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cr/list）；
4.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
5.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四）提供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附件1）
（五）供应商销售商品编码（SKU）应在50个以上（含），每件商品销售单价低于京东、苏宁、真快乐（原国美）任意一个第三方平台或近一年此商品销售历史合同单价的3%以上（含）。需要供应商在申请入住程序填写每个商品的品名、分类、SKU图、计量单位、京东、苏宁、真快乐（原国美）任意一个第三方平台或合同单价（近一年此商品销售历史合同单价）、销售价格、优惠率。提供每件商品的分类、京东、苏宁、真快乐（原国美）链接商品，需在京东、苏宁、真快乐（原国美）平台上显示累计评价5条以上（含），并上传截图。如无京东、苏宁、真快乐（原国美）任一参考链接，需上传一份近一年此商品完整销售历史合同，合同中应显示对应的商品及单价，并用下划线予以准确标识。
（六）供应商在售的每件商品，需附生产厂家（以下简称厂家）直接出具的销售授权书，或一级经销商出具的授权书（附件2）。厂家或一级经销商可按品牌进行授权。如在售商品属于厂家自产自销商品，应附厂家自产自销商品证明（附件3）。如果上传一级经销商出具的授权书，应同时上传厂家对一级经销商出具的授权书，该授权书中应注明允许一级经销商授权其他供应商销售商品。如果授权书与附件2格式不一致，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授权方、被授权方。
2.授权方被授权方在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销售的品牌及产品。
3.授权期限（×年×月×日至×年×月×日）。
4.授权方明确被授权方在授权代理范围内以合法方式销售产品，禁止销售无授权渠道来源的三无商品，明确向被授权方提供品牌及产品的合格证或相应的质检报告等证书或商品质量文件。
5.明确是否允许被授权方授权其他供应商销售商品。
6.明确电子卖场销售商品因产品质量引起法律纠纷责任的承担方，以及因售后服务等引起法律纠纷责任的承担方。
7.授权方与被授权方盖章。
8.授权方代表和被授权方代表签字，长途电话区位号、办公电话号码、手机号码、签字的日期。
（七）不强制要求应征供应商有自营电商平台、ICP、EDI资质, 享受供应商店铺等同等待遇。如果应征供应商通过自营电商平台 API数据接口实现与电子卖场进行商品、库存等信息实时同步，需自行承担相关费用1万元。
（八）应具备3名以上（含）技术、销售及售后服务人力资源，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包括近3个月为本单位3人以上（含）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
（九）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设立一个以上符合条件的仓储服务点，总面积50平方米以上（含），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每个储服务点房屋所有权证明原件扫描件或房屋租赁合同原件扫描件。
（十）有物流配送能力，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与物流公司合同原件扫描件或供应商名下用于配送汽车的行驶证原件扫描件等。如无相关证明材料，需上传加盖公章的《物流配送能力承诺书》。
（十一）同意在入围后缴纳消费者权益保障金1万元（本息归供应商所有，采购人不得向已缴纳消费者权益保障金的入驻电子卖场供应商收取履约保证金）。 
二、其他有关事宜
（一）应征供应商在规定期限（9月15日8：00时至9月19日17：00时）内登录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网址：https://hljcg.hlj.gov.cn/jdmkt/mall-view/），点击“供应商入驻申请”，根据提示上传相关材料，提前或逾期提交的申请无效。
（二）如法定代表人无法参加本次征集活动，需上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4）。

（三）对于应征供应商上传的相关材料，由注册地所在县、区财政部门初审，省财政厅复审。经审核符合入驻条件的供应商，将在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及电子卖场公示7天，接受社会监督。
（四）已入驻黑龙江省电子卖场的电商不参加此次征集活动。
（五）应征供应商应允许并授权配合财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其有关信息真伪。
（六）应征供应商不得为谋求电子卖场更多销售量、规避电子卖场监管风险，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重复入驻电子卖场，一经发现，将取消重复入驻的电商资格，三年内不得申请入驻电子卖场。
    
附件：1.应征供应商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商品销售授权书（生产厂家直接授权）模板
         3.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商品销售授权书（一级经销商授权）模板
         4.厂家自产自销商品证明
             5.物流配送能力承诺书
              6.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黑龙江省财政厅
2022年9月7日



附件1

[bookmark: _Hlk113464272]应征供应商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黑龙江省财政厅：
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征集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入驻供应商的通知”，我公司在此郑重承诺：
一、我方已详细审阅全部通知文件，理解该文件所有条款。
二、我方郑重声明：
1.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的经营活动中____（填“没有”或“有”）重大违法记录。
2.我方______（填“未被列入”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我方______（填“未被列入”或“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4.我方______（填“未被列入”或“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我方允许、授权、配合财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其有关信息真伪。如有不实，我方将无条件地退出本项目的采购活动，并遵照《政府采购法》有关“上传虚假材料的规定”接受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_____年____月___日

附件2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商品销售授权书
（生产厂家直接授权）模板

黑龙江省财政厅：
我生产厂家______________（填厂家名称，简称甲方）授权______________（填被授权方名称，简称乙方）在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电子卖场销售我公司生产的________注册商标（填注册商标名称）________产品（填产品名称，如包括注册商标下所有产品，请填“所有”），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我方允许不允许（在中勾选）乙方作为一级经销商授权其他供应商销售该商品，授权期限：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我方向乙方提供注册商标、产品合格证或相应的质检报告等证书或商品质量文件。乙方在授权代理范围内以合法方式销售产品，禁止销售无授权渠道来源的三无商品。电子卖场销售的商品因产品质量引起的法律纠纷责任由甲方乙方甲乙双方（在中勾选）承担；电子卖场销售的商品因售后服务等引起的法律纠纷责任由甲方乙方甲乙双方（在中勾选）承担。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代表（签字）：______长途电话区位号：________办公电话：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代表（签字）：______长途电话区位号：________办公电话：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3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商品销售授权书
（一级经销商授权）模板

黑龙江省财政厅：
我方（一级经销商）______________（填以及经销商名称，简称甲方）已取得生产厂家______________授权书（详见附件），已在授权书中注明允许我方作为一级经销商负责______________区域内的商品销售，并允许我方授权其他供应商销售该商品。现授权______________（填被授权方名称，简称乙方）在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电子卖场销售我方代理销售的_______________注册商标（填品注册商标名称）________产品（填产品名称，如包括品牌下所有产品，请填“所有”），授权期限：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我方向乙方提供注册商标、产品的合格证或相应的质检报告等证书或商品质量文件。乙方在授权代理范围内以合法方式销售产品，禁止销售无授权渠道来源的三无商品。电子卖场销售的商品因产品质量引起的法律纠纷责任由甲方乙方甲乙双方（在中勾选）承担；电子卖场销售的商品因售后服务等引起的法律纠纷责任由甲方乙方甲乙双方（在中勾选）承担。

附件：生产厂家出具的商品销售授权书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代表（签字）：______长途电话区位号：________办公电话：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代表（签字）：______长途电话区位号：________办公电话：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4

厂家自产自销商品证明

黑龙江省财政厅：
我公司_____________（填企业名称）为_____________（填品牌名称）品牌系列产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产品名称）的生产制造商，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我公司承诺在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销售的商品为直销商品，产品质量合格，满足国家三包规定，如出现质量和服务问题，均由我方负责。 

附件：1.产品检测合格证明
      2.商标注册证 

公司（盖章）：_____________
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长途电话区位号：________
办公电话：________
手机号码：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5
物流配送能力承诺书

黑龙江省财政厅：
我公司            （填企业名称）承诺具备在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销售商品的物流配送能力，物流配送范围可覆盖黑龙江省全部行政区域。
我公司配送方式为自有车辆与物流配送公司合作配送，（在配送方式前打√，可多选）。在参与电子卖场活动期间，可满足电子卖场规定的配送时效（订单确认后15日内，将商品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调试。），如在为采购人配送产品时，出现由于物流配送引起的法律纠纷责任由我方负责。 
公司（盖章）：_____________
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长途电话区位号：________
办公电话：________
手机号码：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6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黑龙江省财政厅：
本授权书声明：        （填供应商名称）	       （填法定代表人姓名）代表本公司授权       （填授权代理人的姓名）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征集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入驻供应商》活动，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生效，特此声明。
授权代表姓名：_______性别：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邮政编码：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有人像面）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有人像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有国徽面）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有国徽面）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          	

说明：除可填报项目外，对本授权委托书的任何实质性修改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从而导致该申请文件被视为无效响应。



